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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山木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司法冻结的公告（补发） 

 

一、 股权司法冻结概述 

（一） 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陈明军持有公司股份 8,850,720股被司法冻结，占公司

总股本 33.62%。在本次被冻结的股份中，7,471,290股为有限售条件

股份，1,379,430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该司法冻结期限为 2018/2/5

起至 2021/2/4止。冻结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司法冻结登记。 

 

（二） 发生本次司法冻结的原因 

2016年 1月 18日,深圳市壹海征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壹海征程”）与深圳市山木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及其原股东陈明军等 8 方股东签订《增资协议》,

约定壹海征程以现金 2,000万元人民币出资公司,占公司 10%的股份。

同日,壹海征程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陈明军签订《增资协议之补充协

议》,就壹海征程增资时对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即业绩要求和补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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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及其触发条件进行了补充约定。因公司未能在 2017 年实现新三

板做市交易从而触发回购条款,由于陈明军未履行回购义务,壹海征

程于 2018年 1月 25日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

解决，并同时提请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依法对陈明军名下持有公司

的股权进行司法冻结。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于 2018年 2月 14日出

具了《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 0307 财保

87号》，冻结了陈明军名下持有的公司股权,相关股份于 2月 28日在

中国证券结算中心办理了冻结手续。 

 

（三） 本次股权司法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所涉及的股份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包括本次冻结股份在内，如果全部被冻结股份被行权可能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本次股权司法冻结

未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会持续关注该事项，并随事

情的发展及时发布进展公告。同时，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陈明军先生正

在积极协调处理，争取早日解除股东股权司法冻结状态，降低对公司

的影响。 

 

二、 股权司法冻结所涉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陈明军 

是否为控股股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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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任职：董事长兼总经理 

 

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8,850,720、39.83% 

股份限售情况：7,471,290、84.41% 

累计司法冻结股数及占比：8,850,720、100.00% 

曾经股权司法冻结情况： 

无。 

三、 备查文件目录 

(一)《深圳市山木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二)《深圳市山木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 0307 财保

87号》； 

(四)《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清单 012097》。 

 

 

 

深圳市山木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22日 

 


